附件1

体检须知
一、集中时间
2026年6月10日（星期三）早上7:00 （体检凡迟到或缺席者，均按自动弃权处理。）
二、集中地点
福州市鼓楼区政府门口喷水池旁（福州市鼓楼区津泰路98号）
三、需携带的材料
身份证原件、面试准考证、近期2寸免冠彩照1张，近视者自备眼镜，建议用透明袋装上述材料，尽量不带包
四、注意事项
1.体检前请注意休息，不剧烈运动、不熬夜、不饮酒，体检当天需进行采血、B超等检查,请在受检查前禁食8-12小时。
2.请穿着宽松衣裤、运动内衣，不穿有金属的上衣（含内衣），不穿连衣裙、连裤袜，不佩戴首饰、手表，近视人员佩戴框架眼镜（自备眼镜），不得佩戴隐形眼镜。在体检过程中，贵重物品请自行保管。 
3.体检过程实行封闭管理，不得与外界联系。家属、朋友等人员不得跟随。不得携带与体检工作无关的物品，体检期间考生手机及其它通讯工具、包、袋、纸张等须交由工作人员集中保管。如有违反，按违规处理，取消体检及录用资格。
4.体检当天考生需听从引导人员及领队管理，主动配合工作人员查验相关信息，到达体检医院后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有序体检，体检过程禁止大声喧哗。未经带队工作人员同意，不得擅自离开体检医院。如有违反，按违规处理，取消体检及录用资格。
5.体检标准及项目参照公务员录用标准及相关规定执行。凡在体检中弄虚作假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报考者，不予录用或取消录用。对于非当日、非当场复检的体检项目，复检只能进行一次，体检结果以复检结论为准。复检时间另行通知。
[bookmark: _GoBack]6.女性不宜拍摄胸片（DR），请务必申请延期体检。因怀孕不能参加集中体检的，需在体检之前至少一个工作日向鼓楼区人社局提交相关证明，书面申请延期体检，待分娩后另行安排体检。
7.经期女性请先告知医生，并在体检表备注栏中备注"经期"两字。
8.体检完成，务必将体检表格交给收单的工作人员，不得私自带走。体检报告由单位负责人统一领取，个人不得领取。
9.无故不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的取消拟聘用资格。
五、体检费用
体检费用由考生本人承担，体检医院直接收取，请考生备好现金约1000元，自备零钱。
六、其他事项
1.凡确定为体检人选但尚未提交相关证明的在职考生,请在体检签到时向我局提供原单位同意报考或同意辞职、已解除聘用(劳动)合同的证明。未能按时提供以上证明的考生，取消体检资格，视为自动放弃录用资格。
2.体检完毕后体检对象在《体检表》上填写信息时，不得擅自改动任何体检指标，否则按违纪处理，取消进入后续环节资格。
本人对上述内容已知悉，且无异议。

考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手印：  
   
签收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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